
数理学院党委关于本科生党员积分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深入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发挥本科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员民主

评议、党内评优提供依据，结合本科生教育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积分管理适用对象为纳入全国本科生招生计划且在正常学制内的全

日制本科生党员，每学期结束党员需提交积分申请表（附件一），期末结算一次。 

第三条 根据本细则，学院成立本科生党员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积分管

理小组将整理每个党员的积分档案，每学期末结算时完成党员积分登记表（附件

二）。具体实施本科生党员积分管理工作，结合本学院具体情况，制定完善本学

院本科生党员积分管理打分细则。  

第四条 党员自评打分、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认定、核实并核分。 

第五条 每项总分以该项目满分分值为上限，超出部分不计。参与积分的内

容必须使用上次积分考核后取得的成果，不允许重复使用。加入本支部前已获得

的积分仅可使用一次。 

第六条 积分每学期进行总结，根据积分的情况对党员进行分类。一类为先

锋型，二类为带头型。根据分类进行奖励和教育，一类的百分百奖励，二类的百

分之八十奖励。对于积分排名靠前的本科生党员，要及时予以表扬，对表现突出

的本科生党员要做好典型宣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一票否决，不得参与本学年各项评优评奖：该学

年积分为“0”；违反党纪法规及校规受到处分者；无故不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者；

学术研究中被证实有弄虚作假者。 

第八条 对于一票否决的本科生党员，经支部大会讨论，予以党内口头警告；

对于每学年排名在本支部后 10%的党员，党支部书记需个别谈话；有以上情节的

党员必须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议时进行自我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并

参加校内公益劳动服务满 20小时。 

第九条 学院本科生党员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评分结果确定排序，向

校组织部和本科生工作部报送名单备案。  

第十条 《本科生党员积分手册》由党员自行保管。打分和上交时间依具体

通知为准。  

第十一条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表《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 

党员评分细则（积分制）》，内含四大板块（党员素养与品质、专业能力与学术科

研、校园活动与志愿奉献、附加分）。各板块中评分内容可分为基础分+能力分+

附加分。 

第十二条 党员每获得相应积分或参与积分表中相关活动，则需填写《积分

获取佐证表》，由党支部书记盖章或活动责任教师签字证明该党员着实参与本项

活动、并能够获得相应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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